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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07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参股子公司股权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汇合”）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成立

于 2017年 7月 12日，注册资本为 33亿元，其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7.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3.03%；公司出资 7.5亿元，占注资本的 22.73%；中央企业

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企乡村产业投资基金”）出资 5亿元，

占注册资本 15.15%；新疆兵投联创永宣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 3亿元，占注册资本

9.09%。央企乡村产业投资基金于 2021年 12月 7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

持有的天业汇合 15.15%股权，天业汇合 15.15%股权的评估价值 55,162.09万元，本次竞

拍起拍价为 56,498.63万元。2021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参股子公司 15.15%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拟以不

超过 56,498.63万元自有资金参与竞拍央企乡村产业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天业汇合 15.15%

股权项目，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因公司参与竞拍事项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符合暂缓披露相关条件，公司董事会同

意暂缓披露该事项，并承诺在竞拍结束后按要求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竞拍参股子公

司 15.1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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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拍结果 

天业汇合 15.15%股权的最终成交价格为 56,498.63万元，除公司外无其他竞买方。

公司现已成功拍得该股权，并与转让方央企乡村产业投资基金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

同》，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日以自有资金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完毕

全部股权转让款。 

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该合同中甲方为央企乡村产业投资基金，乙方为公司，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产权交易标的 

1.1本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15.15%股权。 

1.2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7月，现有注册资本为 330,000万

元，系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0,000万元，占 15.15％股权；新

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75,000万元，占 53.03%股权；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75,000万元，占 22.73%股权；新疆兵投联创永宣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 30,000

万元，占 9.09%股权。 

1.3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文号 天兴评报字

（2021）第 2050号），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合

计为 842,164.65万元，负债合计为 478,094.86万元，标的企业价值（所有者权益）为

364,069.79万元，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 55,162.09万元。 

1.4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事项外，产权交易标的和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

（审计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第二条 产权交易的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 2021年 12月 7日至 2022年 1月 4日，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

交易标的受让方，乙方同意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 

第三条 价款 

3.1交易价款为 56,498.63万元。 

第四条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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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 5,000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

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4.2甲、乙双方约定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交易价款。 

除 4.1款中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 51,498.63万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指定银行账户。 

4.3乙方同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个工作日内将全

部交易价款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 

第五条 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产权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 

第六条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6.1乙方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后的标

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第七条 产权交接事项 

7.1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21年 3月 31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

合同生效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1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

登记手续。 

7.2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

申报的义务。 

7.3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与产权交易标的相关的盈利

或亏损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

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第八条 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 

8.1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8.2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由交易双方各

自承担。 

四、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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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业汇合建设的乙二醇项目依托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采用国内领先的废锅式-水

冷壁水煤浆气化、合成气净化、CO/H2分离和提纯技术，国际领先的草酸二甲酯合成和

加氢技术生产聚酯级乙二醇，打造具有成本优势的低碳醇、低碳烯烃产品，目标为实现

聚酯、高端聚合物新材料上下游一体化发展。 

本次竞拍完成后，公司持有天业汇合股权比例将由 22.73%提高到 37.88%，天业汇合

仍是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竞拍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事项是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交易成功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上述股权的交接及工商变更工作，

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该后续进展情况。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6日 


